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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2 证券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6-043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6年05月

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博书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05
月 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办理与本项目相关的事项。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4）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工商登记等事项。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5）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实施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董事会同意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含

预留）由6.72元/股调整为6.42元/股。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董事高博书先生、刘亮先生、陶春晖先生为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

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6）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调整事项之法律意见书》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

格调整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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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1、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行业规模化量产能力初步成熟，目前技术稳定性、侵染率、成草率以及

良品率均具有不稳定性。
2025 年度，公司冬虫夏草（生态繁育）产品营业收入为 21,869,798.90 元，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04%。随着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价格存在持续下降致使公司投资收益
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项目所涉的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土地性质的变更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取得相关
政府部门的审批、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涉的标的资产厂房等出租方目前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后期能否取得以及何时取得，均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所涉标的资产主体工程尚未完成消防验收手续，能否通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项目整改或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项目进度或投资成本偏离预期的风险。同时协议双方能否如期

履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项目同时受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等风险。

4、项目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风险、技术风险、运营管理风险、
公司治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消费者偏好以及其他风险等。

5、受技术稳定性、项目建成后产能利用率不足等因素影响，项目存在长期难以达产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协议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拓展业务发展空间，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与城固县人民政府

签订《项目投资协议》，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汉中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信息为准，以下简称“汉中众兴”）并由其负责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项
目预计投资总额1.1亿元（含流动资金），主要开展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业务。项目租赁城固县三合
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建成的仓储物流园厂房及配套设施、新建食药用菌生产基地及相关配
套辅助设施。后续全资子公司成立后，将与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厂房租赁合
同，租赁已建成的仓储物流园一栋综合服务中心、一栋物流仓储及配送中心、一栋冷藏冷冻库厂房，以及
管委会根据汉中众兴需求为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进行的必要的改造、装修和建设的附属设
施，租赁期限15年，年租金合计9,470.00万元。

2026年0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项目投资协议
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办理与本项目相关的事项。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城固县人民政府，隶属陕西省汉中市。
公司与城固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2、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名称：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6107225933083332
法定代表人：陈晓斌
机构类型：事业单位
地址：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三合镇龙王庙社区
宗旨和业务范围：统一管理全县各类工业园区，统筹抓好园区规划建设、招商引资、企业服务等工

作。
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三年公司与城固县人民政府、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未发生过交易。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05月20日，公司与城固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项目投资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甲方：城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1、合作宗旨
充分发挥乙方品牌管理和产业技术优势，加强双方合作，形成城固县绿色食药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增长极，实现甲乙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合作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
（2）项目地址：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中医药产业园（以下简称“三合园区中医药产业园”）
（3）合作内容：乙方租赁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租赁标的所有权人）已建成的仓

储物流园厂房及配套设施，新建食药用菌生产基地及相关配套辅助设施。
（4）合作模式：整体租赁已完成改造的三合园区中医药产业园已建成仓储物流园综合服务中心、物

流仓储及配送中心、冷藏及冷冻库（具体面积以不动产证核定面积为准），租赁期限为15年，年租金缴纳
金额及方式按承租方与租赁标的所有权人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的租赁合同执
行。

3、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积极协助乙方与政府各部门办理项目落地建设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安监、消防、环保，依法

保障乙方在甲方县域内开展经营活动的合法权益，帮助乙方协调建设、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确保为乙方项目建设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甲方协助租赁标的所有权人向乙方交付符合该项目要求和标准的厂房，具体标准按租赁标的所
有权人与承租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执行。

（3）甲方依法监督乙方在城固县域内开展的项目建设和经营活动。
（4）甲方不得擅自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4、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在城固县境内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子公司暂定名称为：汉中众兴菌

业科技有限公司（具体按照注册登记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注册资本不低于3,000万元，由该子公司
负责实施本项目的运营管理。

（2）乙方严格遵照国家法律法规，合法经营、照章纳税，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项目建设和
投产运营过程中注重安全生产、生态保护，支持配合甲方做好统计等相关工作。

（3）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应积极筹措资金加快项目建设，并按期履约。
（4）乙方不得擅自转让本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5、保密条款
（1）双方对签订及履行本协议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商业信息、商业计划等保密信息及本协议条款进行

保密（经双方同意披露某些条款或法定原因被要求披露该信息的除外）。保密条款长期有效。
（2）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将该协议向任何第三方出示进行融资或者用于履行本协议以外的

其他目的。
6、争议解决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发生争议，由双方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达成一致，任

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平等友好协商解决，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双方互不承担责任；本协议中的有关内容如与法律、法规、规

章、政策相抵触，以最新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为准，不影响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如遇不可抗力，经
甲、乙双方协商，本协议可变更或终止。

（3）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
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六个月内未签订具体租赁合同、项目无实质性进展，本
协议自行终止。

（二）拟签署的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承租方）：汉中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拟定名）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在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就乙

方承租甲方厂房及其附属设施用于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事宜，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条款，双方对
合同条款的含义均已理解且无异议，共同信守执行。

1、租赁物情况
（1）甲方将位于汉中市城固县三合园区中医药产业园内已建成的仓储物流园一栋综合服务中心、一

栋物流仓储及配送中心、一栋冷藏冷冻库厂房，以及甲方根据乙方需求为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
目进行的必要的改造、装修和建设附属设施（以下简称“租赁物”）租赁给乙方。租赁物以双方共同核对
确认的《租赁资产清单》《厂区平面图纸》为准，该清单及图纸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

（2）厂区占地面积101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甲方承诺在租赁物交付前依法办理完毕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证和不动产权证，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并确保自有权属清晰、合法有效。

（3）甲方承诺租赁物所涉宗地及地上建筑物未设置任何抵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无担保债务及
产权纠纷。若发生产权纠纷或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由甲方负责全权处理，并全额赔偿乙方因此遭
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租赁期间，甲方不得在租赁物所属土地及建筑物上新增设置任何抵押、查封、担保等权利限制，否则
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全额赔偿乙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4）本租赁物采取包租方式，由乙方自行管理。乙方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制定管理规则，甲
方不得无故干涉乙方正常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

（5）甲方以目前工程量审计现状为基础，根据乙方生产经营需求对设施进行完善，为本项目配套以
下事项，且确保全部落实到位：

为厂区配套修建两条直通项目场地的外部道路；
允许乙方在厂区内钻探两口农业灌溉用水井；
在厂区北围墙外10米处建设自行车棚；
项目用水执行农业灌溉用水政策，用电执行农业用电价格，供电为双回路电源，保障不间断供电；
项目污水免费接入市政排污管网，无需乙方承担管网接驳费用，后续非因乙方原因产生的排污管网

整改、维护费用均由甲方承担。
在招投标完成后6个月内（2026年12月1日前）完成综合服务中心、冷藏冷冻库厂房为满足办公及生

产进行的装修改造及设施的安装工作、物流仓储及配送中心一层改建为二层的改造及设施安装工作（办
公用房及厂房装修、厂房改造、安装空调系统、水电安装、隔墙安装、乙方生产所必备的辅助车间及辅助
设施的建设和安装、厂房外厂区内附属基础设施建设）。

2、租赁期限和交付日期
（1）租赁期限为15年，自2027年3月31日起至2042年3月31日止。
（2）甲方按合同约定交付时间与标准完成全部验收与配套工程并交付租赁物，交付时须同时满足本

合同“租赁物交付标准与条件”全部交付条件，双方签署书面交接文件作为交付凭证。
（3） 乙方如需续租，应在租赁期限届满前 6个月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后重新签订租赁合同。

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续租权。
3、租赁物交付标准与条件
（1）产权与验收交付条件：甲方交付租赁物前，必须完成以下全部事项，否则视为未达到交付标准，

乙方有权拒绝接收，不视为乙方违约，交付日期相应顺延，顺延期间不计租金，甲方承担全部违约责任：
办理完毕租赁物所占土地的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不动产权证；完成租赁物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取得合法有效的竣工验收报告；
完成安全应急、消防、供电、供水、环保、节能等所有配套设施专项验收，取得合格证明文件，符合安

全生产与使用标准。
（2）配套接驳交付条件：甲方确保在租赁物交付前，将水、电、污水、天然气、通信网络等配套工程完

工，安装调试到位、可直接正常使用，满足乙方入驻投产的生产经营条件。
（3）甲方须确保本合同所列政府配套，在租赁物交付前全部落实到位，不影响乙方正常生产建设。
4、租赁费用及相关事项
乙方向甲方支付租金如下：

年 度

第一年度

第二年度

第三年度

第四年度

第五年度

第六年度

各年度租金金额（万元）

100

150

150

200

200

400

第七年度

第八年度

第九年度

第十年度

第十一年度

第十二年度

第十三年度

第十四年度

第十五年度

合计

500

600

700

950

1000

1100

1100

1120

1200

9,470.00

（备注：租赁价格根据租赁标的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因项目投资较大，城固县人民政
府、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为减轻公司前期的经营压力，根据租期内总金额实行梯度
式租金定价，前期较低，经营稳定后适度上调。）

乙方在第五年度前（含第五年度）按年度支付租金，自第六年度起，乙方按季度支付租金。每年度/每
季度起始日前10日内支付租金；甲方收到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开具合法有效的票据。如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至首个工作日支付。甲方未按约定开票或开票不合格，乙方有权延期支付下一期租金，且乙方不承
担逾期责任。

租赁期满，乙方应按本合同相关约定状态返还租赁物及附属设施设备。对于乙方在正常使用范围
内造成的租赁物自然磨损、合理损耗，甲方予以免责，乙方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租赁资产对应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及出租产生的增值税及附加、所得税等由甲方承担。租赁物交
付前所有水、电、气、人工、税费、通讯等费用由甲方结清。

租赁期间，由甲方负责为全部租赁物购买财产保险。
5、租赁场所的维修、建设
（1）租赁物交付前，甲方负责对厂房主体结构（地基、承重墙、承重梁柱、屋顶及防水层/保温层、外墙、

承重楼板、主体框架）及供水、供电、消防等基础设施全面检修达标，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验收发现问
题，甲方应在约定期限内修复，无法按期修复的，乙方租期向后顺延。

（2）租赁物交付时，甲方保证主体结构及供水、供电、消防等基础设施无故障。租赁期内，乙方负责
租赁物全部日常维修、维护、保养并承担费用。因主体结构质量问题（非乙方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由甲
方承担维修责任与费用；乙方书面通知后15日内甲方未维修的，乙方可自行维修，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
有权从租金中直接抵扣。

（3）乙方因正常生产需要，对租赁物进行改造，需通知甲方同意，甲方无特殊规范要求原则上应同
意。对租赁物进行的装修、改建，以及在租赁物内进行的固定资产建设所形成的装修物、改建物及其他
各类添附物，所有权归乙方所有。

（4）本合同签订前双方以目前工程量审计现状为基础。本合同签订后，甲方委托双方认可的设计单
位，并由双方对接设计单位，由甲方出资按照6,000万元限额对综合服务中心、冷藏冷冻库厂房、物流仓
储及配送中心、配套设施及辅助基础设施进行改造，超出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出资的改造部分所
有权归乙方所有。若甲方出资不足6,000万元，按不足部分金额的2.52%乘以租赁年限在应付租金总额
中予以扣除。

6、甲方权利义务
（1）保证租赁物交付时符合约定用途与使用条件，产权清晰、验收合格、配套齐全。
（2）因甲方产权、验收、配套不到位等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使用租赁物，视为甲方根本违约，乙方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追究甲方全部违约责任。
（3）负责协调落实政府对本项目的道路、水井、车棚、用水用电、污水排放等配套设施，确保落地执

行。乙方负责办理在厂区内钻探两口水井的行政审批或许可手续，甲方给予协调支持。
（4）租赁期间厂房遇政府征收、拆迁等情形，甲方应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告知乙方，配合乙方

取得搬迁及生产经营损失补偿（具体以政策为准），确保乙方依法享有获取该等补偿的权利；针对乙方应
得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乙方投入的装修及改造添附物补偿费等（具体以政策为
准），乙方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参与分配，甲方应在收到对应补偿款项后3个工
作日内全额支付给乙方，甲方不得截留、克扣、延期支付。

（5）对乙方的商业秘密、经营数据等信息承担保密义务，租赁终止后保密义务持续至该信息公开或
无需保密为止。

（6）若甲方将不动产登记证书办至第三方名下，甲方保证乙方的承租不受影响，甲方负责办理出租
主体变更事宜，本合同约定不得发生变更。否则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乙方权利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合法使用租赁物，不得从事违法活动。否则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
（2）负责租赁物及厂区设施日常维保，返还时保证正常运行，否则限期整改或按原价赔偿。正常使

用造成的自然磨损、合理损耗除外。
（3）乙方有权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调整生产经营范围、生产规模，甲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阻

挠，不得以此为由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4）乙方若由于上市公司经营主业的重大调整以及所生产的产成品因国家、地方政策、行业监管限

制的，乙方提前 6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乙方结清相关费用后即终止合同，并承担下一年度租金作为违约
金。

（5）负责租赁期间租赁物安全管理，承担因自身管理不善、使用不当造成的安全事故责任与损失。
8、违约责任
（1）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按应付金额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欠租超过90天，甲方有权解

除合同，乙方应支付甲方已投入的装修改造及设施完善费用（扣除乙方已支付的租金），并在收到通知后
10日内付清。

（2）因乙方原因乙方在装修改造未完成交付前放弃租赁、单方解约，应承担甲方已投入的除办公用
房以外的生产车间的装修改造费用、设施完善费用；租赁期内乙方单方解约、不履约，应承担甲方已投入
的除办公用房以外的生产车间装修改造费用、设施完善费用（扣除乙方已支付甲方的租金）。前述应付
款项在收到甲方通知后10日内付清。

（3）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标准完成，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办理、竣工验收，或消防、供电、供水、天然
气等配套工程接驳及政府配套未落实到位，导致无法按期交付的，起租日顺延。起租日顺延超过 90日
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赔偿乙方全部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投入，及因处理纠纷产生的
律师费、诉讼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保全保险费、交通费等）。

（4）租赁期内，因甲方或甲方关联其他第三方原因，导致乙方无法正常生产经营，并在乙方提出的合
理期限无法整改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甲方赔偿乙方全部损失。9、免责条款

因严重自然灾害、国家政策重大调整等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受影响一方应立即书面通知
对方，并在7日内提供有效证明文件，双方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程度，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一方迟延
履行合同义务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得因此免除责任。10、合同终止

合同提前终止或期满未续租的，乙方应在终止之日迁离并返还租赁物，同时将注册地址迁出。乙方
有权自行拆除、取回所有归乙方所有的添附物、生产设备、设施及其他财物，甲方不得进行任何阻挠。11、保密条款、争议解决

双方对在合作中获悉的商业信息、经营数据、合同条款等承担保密义务，保密条款长期有效，未经对
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

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租赁物所在地汉中市城固县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12、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附件：《租赁资产清单》《厂区平面图纸》《不动产权证复印件》《竣工验收及消防等专项验收文

件》，均为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整体战略及长远发展所做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项目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租赁价格根据租赁标的所在地的市场价格确定，定

价公允。项目资金投入将根据业务实际发展需求分期投入。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
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五、存在的风险
1、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行业规模化量产能力初步成熟，目前技术稳定性、侵染率、成草率以及

良品率均具有不稳定性。
2025 年度，公司冬虫夏草（生态繁育）产品营业收入为 21,869,798.90 元，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1.04%。随着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价格存在持续下降致使公司投资收益
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项目所涉的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土地性质的变更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取得相关
政府部门的审批、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涉的标的资产厂房等出租方目前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后期能否取得以及何时取得，均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所涉标的资产主体工程尚未完成消防验收手续，能否通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项目整改或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项目进度或投资成本偏离预期的风险。同时协议双方能否如期
履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项目同时受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等风险。4、项目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风险、技术风险、运营管理风险、
公司治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消费者偏好以及其他风险等。5、受技术稳定性、项目建成后产能利用率不足等因素影响，项目存在长期难以达产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推进情况及内外部环境变化情况，加强对投资事项的风险管控，积
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项目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772 证券简称：众兴菌业 公告编号：2026-045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1、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行业规模化量产能力初步成熟，目前技术稳定性、侵染率、成草率以及

良品率均具有不稳定性。2025 年度，公司冬虫夏草（生态繁育）产品营业收入为 21,869,798.90 元，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04%。随着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价格存在持续下降致使公司投资收益
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2、项目所涉的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土地性质的变更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取得相关
政府部门的审批、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涉的标的资产厂房等出租方目前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后期能否取得以及何时取得，均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所涉标的资产主体工程尚未完成消防验收手续，能否通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项目整改或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项目进度或投资成本偏离预期的风险。同时协议双方能否如期
履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项目同时受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等风险。4、项目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风险、技术风险、运营管理风险、
公司治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消费者偏好以及其他风险等。5、受技术稳定性、项目建成后产能利用率不足等因素影响，项目存在长期难以达产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05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公司与城固县人民政府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以3,000万元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汉中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信息为
准，以下简称“汉中众兴”），并由其负责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2026年0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工商登记等事项。
二、拟投资标的基本情况1、拟定名称：汉中众兴菌业科技有限公司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3、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4、住所：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5、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以货币资金形式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6、出资比例：公司持有100%股权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食用菌种植；生物有机肥料研发；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

其他相关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食用农产品初加工；中草
药种植（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食用菌菌种生产；
食用菌菌种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信息为准。8、拟实施项目情况
拟投资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1.1亿元（含流动资金），主要开展

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业务，项目租赁城固县三合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已建成的仓储物流
园一栋综合服务中心、一栋物流仓储及配送中心、一栋冷藏冷冻库厂房，以及管委会根据汉中众兴需求
为实施珍稀食药用菌繁育生产项目进行的必要的改造、装修和建设的附属设施，租赁期限为15年，年租
金合计9,470.00万元。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旨在进一步实施公司“立足西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生产基地布局战略以及“以

金针菇和双孢菇为主，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种植品种发展战略，完善公司业务布局，拓展业务发展空间，
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满足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二）存在的风险1、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行业规模化量产能力初步成熟，目前技术稳定性、侵染率、成草率以及
良品率均具有不稳定性。2025 年度，公司冬虫夏草（生态繁育）产品营业收入为 21,869,798.90 元，仅占公司营业收入的1.04%。随着冬虫夏草工厂化生态繁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销售价格存在持续下降致使公司投资收益
不达预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2、项目所涉的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土地性质的变更尚需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能否顺利取得相关
政府部门的审批、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涉的标的资产厂房等出租方目前尚未取得所有权证书，后期能否取得以及何时取得，均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所涉标的资产主体工程尚未完成消防验收手续，能否通过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项目整改或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项目进度或投资成本偏离预期的风险。同时协议双方能否如期
履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项目同时受产业政策、行业周期、市场环境、政府审批等多重因素影响，
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等风险。4、项目在未来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风险、行业环境及市场变化风险、技术风险、运营管理风险、
公司治理风险、不可抗力风险、消费者偏好以及其他风险等。5、受技术稳定性、项目建成后产能利用率不足等因素影响，项目存在长期难以达产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从整体战略及长远发展所做出的决策，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实现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项目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资金投入将根据业务实际发 展需求分期投入。本次

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水众兴菌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楼墨尔本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4

131,390,277

48.109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HONG DANIEL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会议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独立董事郭晓梅女士、
宋兵先生、贾春浩先生均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梦瑶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4人，出席4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
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50,977

比例（%）

99.2089

反对

票数

1,001,600

比例（%）

0.7623

弃权

票数

37,700

比例（%）

0.028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59,677

比例（%）

99.2156

反对

票数

1,007,100

比例（%）

0.7664

弃权

票数

23,500

比例（%）

0.0180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19,777

比例（%）

99.1852

反对

票数

1,015,800

比例（%）

0.7731

弃权

票数

54,700

比例（%）

0.0417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45,677

比例（%）

99.2049

反对

票数

999,000

比例（%）

0.7603

弃权

票数

45,600

比例（%）

0.034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25,377

比例（%）

99.1895

反对

票数

1,031,800

比例（%）

0.7852

弃权

票数

33,100

比例（%）

0.025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48,977

比例（%）

99.2074

反对

票数

1,000,900

比例（%）

0.7617

弃权

票数

40,400

比例（%）

0.0309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49,677

比例（%）

99.2080

反对

票数

1,012,700

比例（%）

0.7707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48,477

比例（%）

99.2070

反对

票数

1,013,900

比例（%）

0.7716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4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47,977

比例（%）

99.2067

反对

票数

1,014,400

比例（%）

0.7720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3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60,077

比例（%）

99.2159

反对

票数

1,002,300

比例（%）

0.7628

弃权

票数

27,900

比例（%）

0.021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30,077

比例（%）

99.1930

反对

票数

1,020,200

比例（%）

0.7764

弃权

票数

40,000

比例（%）

0.0306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0,306,677

比例（%）

99.1752

反对

票数

1,009,500

比例（%）

0.7683

弃权

票数

74,100

比例（%）

0.056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22,665,434

6,563,843

1,130,400

760,200

370,2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52.3091

70.3954

34.2429

反对

票数

0

0

1,007,100

296,200

710,900

比例（%）

0.0000

0.0000

46.6034

27.4284

65.7571

弃权

票数

0

0

23,500

23,5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0875

2.1762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6

7

12

议案名称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
酬及拟定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2028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
规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694,243

7,654,343

7,659,943

7,683,543

7,684,243

7,641,243

比例（%）

88.1877

87.7304

87.7946

88.0651

88.0731

87.5802

反对

票数

1,007,100

1,015,800

1,031,800

1,000,900

1,012,700

1,009,500

比例（%）

11.5429

11.6426

11.8260

11.4718

11.6070

11.5704

弃权

票数

23,500

54,700

33,100

40,400

27,900

74,100

比例（%）

0.2694

0.6270

0.3794

0.4631

0.3199

0.849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沈纬、张豪源(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28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0

债券代码：113694 证券简称：清源转债

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苏州新区塔园路168号苏州香格里拉酒店二楼贵宾厅 II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96

196

79,110,901

79,110,901

24.0284

24.028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6,761,090股，不享有股东会
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2、董事会秘书龚小刚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921,036

比例（%）

99.7600

反对

票数

116,277

比例（%）

0.1469

弃权

票数

73,588

比例（%）

0.093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839,121

比例（%）

99.6564

反对

票数

237,031

比例（%）

0.2996

弃权

票数

34,749

比例（%）

0.044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759,455

比例（%）

99.5557

反对

票数

331,222

比例（%）

0.4186

弃权

票数

20,224

比例（%）

0.025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928,812

比例（%）

99.7698

反对

票数

113,822

比例（%）

0.1438

弃权

票数

68,267

比例（%）

0.0864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369,003

比例（%）

82.9199

反对

票数

483,873

比例（%）

16.9365

弃权

票数

4,100

比例（%）

0.1435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184,763

比例（%）

96.2894

反对

票数

199,013

比例（%）

2.6671

弃权

票数

77,852

比例（%）

1.043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921,036 99.7600 107,277 0.1356 82,588 0.1044

8、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441,300

比例（%）

85.4505

反对

票数

376,066

比例（%）

13.1631

弃权

票数

39,610

比例（%）

1.3864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753,306

比例（%）

99.5479

反对

票数

353,395

比例（%）

0.4467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54

10、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8,686,364

比例（%）

99.4633

反对

票数

391,792

比例（%）

0.4952

弃权

票数

32,745

比例（%）

0.04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关于 2026 年度董
事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同意

票数

7,110,182

2,369,003

比例（%）

95.2900

82.9199

反对

票数

331,222

483,873

比例（%）

4.4390

16.9365

弃权

票数

20,224

4,100

比例（%）

0.2710

0.1435

6

7

8

9

10

《关于预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6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未弥补亏损
达实收股本总额三
分之一的议案》

7,184,763

7,271,763

2,441,300

7,104,033

7,037,091

96.2894

97.4554

85.4505

95.2075

94.3104

199,013

107,277

376,066

353,395

391,792

2.6671

1.4377

13.1631

4.7362

5.2508

77,852

82,588

39,610

4,200

32,745

1.0435

1.1068

1.3864

0.0563

0.4388

注：5%以下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3、5-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议案1-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议案5、6、8
关联股东郑茳、肖佐楠、匡启和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国芯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矽丰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矽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矽晟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旭盛科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议案5、
6、8；关联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议案5、8。

4、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强、马靖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262 证券简称：国芯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苏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设立深圳分公司的公告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
设立深圳分公司，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毕，并取得营业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分公司名称：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栋21A-2105A
负责人：陈婷婷
经营范围：公募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https://www.sc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咨询有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

概要更新的提示性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先锋博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先锋汇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及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全文于2026年5月22日在公司网站(www.xf-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
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15-999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先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2026-038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南昌市产

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欧菲微电子（南昌）有限公司28.246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6年第5次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6年第5次审议会议结果公
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最终能否取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最终取得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
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26-034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果菜公司
收到收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果菜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果菜公
司”）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坪山管理局（以下简称“坪山规自局”）、深圳市坪山
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签订《收地补偿协议书》，由坪山规自局有偿收回果菜公司
名下G14301-0001号宗地土地使用权。三方签署上述协议后，果菜公司按约定完成了
土地移交相关手续，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会计处理。（标的基本情况、协议主
要内容、协议签署、土地移交以及对公司损益影响等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
7日、2月25日和4月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026年5月20日，果菜公司收到全部收地补偿款5,799万元，本事项已全部完成。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111 证券简称：北方稀土 公告编号：2026-02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参加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

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内蒙古证监局、内蒙古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6年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
p5w.net），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者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14: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
络在线交流方式，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
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